
晋中市“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项目资金

绩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一泓清水

入黄河”的重要决策部署，切实提高“一泓清水入黄河”工

程项目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落实绩效管理责任，确保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按照《晋中市“一泓清水

入黄河”攻坚方案》（市政办发〔2023〕21 号）、《晋中市

财政局关于印发〈晋中市财政局关于推进“一泓清水入黄河”

财政保障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市财资环〔2023〕66

号）要求，依据《晋中市财政局关于贯彻落实《山西省委 省

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市

财绩效〔2019〕4 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项目资金

（以下简称“工程项目资金”）包括用于“一泓清水入黄河”

工程项目的所有财政性资金，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债券资金、

银行融资、社会投入等资金。

第三条 工程项目资金管理要遵循目标导向、分级负

责、全程跟踪、科学规范、注重实效的原则，强化资金使用

部门和单位绩效管理主体责任，实行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相

结合，对工程项目资金实行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全面促



进“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项目建设质量和实施效果的全面

提升。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四条 市财政局在市“一泓清水入黄河”工作专班统

一领导下，组织做好工程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加强对县

级工程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的指导。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组织本部门本行业开展工程项目资

金绩效管理，综合运用绩效管理方法和手段，加强“一泓清

水入黄河”工程项目实施效果监管。

第五条 市财政局和县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照

职责，对工程项目资金的相关预算编制、执行、决算实施全

过程绩效管理。

资金使用单位承担绩效管理主体责任，具体落实到项目

负责人。

第三章 事前绩效评估管理

第六条 各有关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谋划“一泓清水入

黄河”工程项目时，要充分调研摸底，掌握材料，科学论证，

明确工程项目资金总体目标，并结合项目方案评审、项目审

批等，开展事前绩效评估。

事前绩效评估结果要作为“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项目

进入项目库、安排预算的必备要件。



第七条 事前绩效评估从立项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绩

效目标合理性、实施方案可行性以及筹资合规性等方面进行

全面分析，论证项目实施的可行性、与“一泓清水入黄河”

工程的相关性和有效性，明确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

第八条 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要注重运用成本效益分析

方法，全面分析项目成本，选择预算安排和项目实现最优方

案路径。

第九条 市级和县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事前绩效评估

报告审核研判，筑牢预算编制和执行基础，确保财政支出政

策目标实现。

第四章 绩效目标管理

第十条 各有关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在本级“一泓清水

入黄河”工作专班的统一领导下，谋划“一泓清水入黄河”

工程项目时，全面统筹项目资金，科学合理设定项目实施期

绩效目标；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根据预算编报、资金管理规

定和要求、项目实施规划，科学合理测算项目资金需求，设

定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第十一条 工程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的设定要聚焦政策

目标，清晰反映预算资金在一定期限内预期达到的产出和效

果，并以相应的绩效指标予以细化、量化描述，主要包括数

量、质量、时效、成本，以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

益、可持续影响和满意度等指标。其中：数量、质量等产出

指标需要从治理面积、工程建设量、处理能力等方面进行细



化量化；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指标尽量予以货币化等量化反

映。

未按要求设定绩效目标的项目，原则上不得进入“一泓

清水入黄河”工程项目库，不得申请相关预算资金。

第十二条 市财政局和县级财政部门对有关部门编报

的绩效目标进行审核，审核未通过的，不得安排相关预算资

金。审核通过并安排预算资金的，有关部门将工程项目资金

绩效目标报本级“一泓清水入黄河”工作专班备案。

第十三条 市财政局和县级财政部门按规定将工程项

目资金绩效目标随部门预算一同批复至相关部门，在下达相

关转移支付预算资金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有关部门在批

复单位预算时同步批复工程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各有关部门

和单位按规定将绩效目标随同预算向社会公开。

第十四条 工程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批复后，一般不予调

整。预算执行中因特殊原因确需调整的，按照绩效目标管理

要求和预算调整程序办理。

第五章 绩效监控管理

第十五条 按照“谁支出、谁负责”的原则，有关部门

和资金使用单位要完善“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项目的用款

计划管理、项目实施管理等，在预算执行中，对绩效目标实

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开展日常监控，发现问题应分析原因

并及时纠正。



各有关部门开展绩效监控时，对发现成本管控不到位、

资金支出超范围、进度异常，以及实施质量较差的，及时采

取预警管控措施。

第十六条 市财政局和县级财政部门要将“一泓清水入

黄河”工程项目纳入财政重点监控范围，实行台账化管理，

按季度对“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项目的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和预算执行进度进行“双监控”，掌握项目实施进度，研判

项目实施趋势，对存在严重问题的暂缓或停止预算拨款，对

预期无效或低效的按程序提出调整或取消预算的意见。

第十七条 各有关部门要将监控情况和结果及时报本

级“一泓清水入黄河”工作专班和财政部门；市财政局和县

级财政部门将财政重点监控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有关部

门，并督促整改落实。监控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及时报市“一

泓清水入黄河”工作专班和市财政局，确保有关问题及时解

决。

第六章 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管理

第十八条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一泓清水入黄河”工

程项目年度预算执行结束后，及时组织资金使用单位开展绩

效自评，对未完成目标的应分析原因，提出下一步改进措施，

并将自评结果报送本级“一泓清水入黄河”工作专班和财政

部门。

市财政局和县级财政部门对“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项

目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复核，并将自评结果和抽查复核结



果作为预算安排、调整政策、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

第十九条 各有关部门、市财政局和县级财政部门根据

管理需要对“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项目中投资金额大、涉

及范围广、社会关注度高的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并将绩

效评价结果作为项目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各有关部门

和单位按规定将绩效评价结果随同决算向社会公开。

第七章 考核问责

第二十条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

项目绩效考核，提高项目实施效果。市财政局和县级财政部

门将有关部门“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情

况纳入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

第二十一条 工程项目资金绩效管理中存在违法违纪

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

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追究有关部门和人员责任；涉嫌

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各县（区、市）财政部门可以参照本办法

制定本地区的具体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